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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1-049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铜陵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新材料”）和宁波甬舜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甬舜”）系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建材”）参股

公司，上峰建材分别持有铜陵新材料 20%股权及宁波甬舜 21%股权，目前上述参

股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经与相关金融机构商谈并达成意向，拟分别向银行申请

贷款并由上述参股公司的大股东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上峰建材作为上述参股

公司的少数股东，拟以所持有的参股公司股权分别为上述参股公司大股东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具体对外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

新增

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浙江上峰建

材有限公司 

铜陵海螺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 6.89% 0 1,000 0.15% 否 

浙江上峰建

材有限公司 

宁波甬舜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 
21% 44.58% 0 4,500 0.66% 否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为 5,500 万元，新增后，2021 年公司计划对外担保

总额变为 211,500 万元（其中 21,000 万元为重复追加担保）。 

二、被担保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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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陵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铜陵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6月 2日 

企业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东部园区新安江大道 

法定代表人：许庚友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泥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水泥

及混凝土外加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水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改造。 

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安徽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00 80% 

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 600 20% 

合计 3,000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03月 31 日 

总资产 251.65 2,914.57 

总负债： 8.83 200.81 

银行贷款 0 0 

流动负债 8.83 200.81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0 0 

净资产 242.81 2,713.76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7.19 -186.94 

净利润 -57.19 -186.94 

注：2020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1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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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甬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甬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月 27日 

企业住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阳明西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俞枢根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泥粉磨加工，水泥、建材的销售，水泥制品、矿粉、粉煤灰加

工、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950 79% 

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 1,050 21% 

合计 5,000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03月 31 日 

总资产 8,781.09 8,957.37 

总负债： 3,809.80 3,992.95 

银行贷款 0 0 

流动负债 3,809.80 3,992.95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0 0 

净资产 4,971.29 4,964.42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6.53 -6.87 

净利润 -16.53 -6.87 

注：2020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1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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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上峰建材与被担

保对象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需要而进

行的融资，并由参股公司大股东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以所持有的参股公

司股权分别为上述参股公司的大股东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本次担保风险基本可控。 

2、同意授权上峰建材法定代表人具体签署以上所述担保额度内担保协议及

相关文件。 

3、同意将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所持有参股公司股权为参股公司的大股东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及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参股公司实

际情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且董事

会审议表决等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因此，

我们同意上述对外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实际累计发生对外担保额为 156,453.64万元，

占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3.84%，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23.09%，

公司实际累计发生对外担保额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为 5,500 万元，新增后公司 2021 年计划对外担保额

为 211,500 万元（其中 21,000 万元为重复追加担保）,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8.71%，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31.21%。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

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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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6月 17 日 

 

 


